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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案 ： EP 21/L3/16 

 
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
 

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311 章 )  

 

《 2009 年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汽 車 燃 料 ) (修 訂 )規 例 》  

 

引 言  

 

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 第 311 章 ) 第 43(1)(p)

條 ， 環 境 局 局 長 在 向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作 出 諮 詢 後 ， 建 議

以 附 屬 法 例 形 式 修 訂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 汽 車 燃 料 ) 規 例 ( 第

311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L)， 即 制 定 附 件 所 載 的 《 2009 年 空 氣

污 染 管 制 ( 汽 車 燃 料 ) ( 修 訂 ) 規 例 》 ( 下 稱 “ 《 修 訂 規

例 》 ”) ， 制 訂 汽 車 生 化 柴 油 規 格 。 另 外 ， 根 據 條 例 第

43(3)條 ，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對 汽 車 生 化 柴 油 施 加 標 籤 規 定 。  

 

 

背 景 及 理 據  

 

2 .  生 化 柴 油 是 以 菜 油 、 動 物 脂 肪 、 煮 食 廢 油 等 製 成 的

可 再 生 燃 料 。 以 生 化 柴 油 代 替 柴 油 ， 可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(例

如 二 氧 化 碳 )排 放 ， 有 助 對 抗 全 球 暖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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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生 化 柴 油 (不 論 是 純 生 化 柴 油 抑 或 生 化 柴 油 與 汽 車 柴

油 的 混 合 物 )可 用 作 汽 車 燃 料 。 歐 洲 聯 盟 (歐 盟 )和 美 國 等

司 法 地 區 現 提 供 稅 務 優 惠 ， 推 廣 使 用 生 化 柴 油 作 為 汽 車

燃 料 。 同 樣 地 ， 本 港 亦 沒 有 向 生 化 柴 油 徵 稅 。 為 加 強 消

費 者 對 這 種 燃 料 的 信 心 及 避 免 劣 質 生 化 柴 油 產 生 過 量 廢

氣 ， 一 般 做 法 會 規 定 汽 車 生 化 柴 油 須 符 合 某 些 國 際 標 準

(例 如 EN 14214)。 1 

 

4 .  並 非 所 有 柴 油 車 輛 都 可 以 與 生 化 柴 油 或 生 化 柴 油 與

汽 車 柴 油 的 混 合 物 相 容 。 汽 車 製 造 商 普 遍 接 受 生 化 柴 油

含 量 不 超 過 5%的 汽 車 柴 油 作 為 汽 車 燃 料 。 使 用 更 高 含 量

的 生 化 柴 油 或 會 與 某 些 型 號 的 車 輛 不 相 容 。 視 乎 汽 車 製

造 商 的 意 見 ， 不 相 容 問 題 或 可 在 更 換 某 些 引 擎 零 件 後 得

到 解 決 。  

 

5 .  為 幫 助 司 機 決 定 是 否 使 用 含 有 生 化 柴 油 的 汽 車 柴

油 ， 歐 盟 及 美 國 規 定 ， 汽 車 柴 油 的 生 化 柴 油 含 量 如 超 過

5%， 必 須 在 銷 售 點 張 貼 標 籤 ， 註 明 生 化 柴 油 的 含 量 。 英

國 亦 規 定 標 籤 須 提 示 司 機 ， 可 能 會 出 現 上 文 所 述 的 不 相

容 問 題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E N  1 4 2 1 4 是 歐 洲 標 準 委 員 會 在 二 零 零 三 年 通 過 的 生 化 柴 油 最 低 要 求

的 歐 洲 標 準 ， 我 們 建 議 採 納 此 一 標 準 為 香 港 的 純 生 化 柴 油 規 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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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修 訂 規 例 》  

 

6 . 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引 進 下 列 對 汽 車 生 化 柴 油 施 加 法 定 規

管 的 主 要 條 文 ：  

 

(a )  汽 車 生 化 柴 油 ︰  

( i )  供 應 或 出 售 予 汽 車 使 用 的 純 生 化 柴 油 須 符

合 EN 14214 標 準 ； 以 及  

 

( i i )  供 應 或 出 售 予 汽 車 使 用 的 生 化 柴 油 混 合

物 ， 必 須 由 符 合 EN 14214 標 準 的 純 生 化 柴

油 與 《 規 例 》 附 表 1 指 定 的 汽 車 柴 油 混 合

而 成 。  

 

(b)  標 籤 規 定  

 

( i )  出 售 含 量 超 過 5%生 化 柴 油 的 汽 車 生 化 柴 油

須 附 有 標 籤 ； 以 及  

 

( i i )  汽 車 生 化 柴 油 中 的 生 化 柴 油 含 量 ( 以 百 分 比

表 示 ) ， 不 能 高 於 或 低 於 標 籤 上 所 顯 示 的 生

化 柴 油 含 量 百 分 率 超 過 1%(例 如 標 籤 註 明 汽

車 生 化 柴 油 的 生 化 柴 油 含 量 為 15% ， 則 生

化 柴 油 含 量 應 介 乎 14% 與 16% ， 首 尾 兩 數

包 括 在 內 )。  

 

 



 4

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 

7 .  我 們 會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《 修

訂 規 例 》 ， 並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提 交 立 法 會

進 行 先 訂 立 後 審 議 的 程 序 。 立 法 會 完 成 相 關 程 序 後 ，

《 修 訂 規 例 》 會 由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。  

 

 

對 《 基 本 法 》 及 人 權 的 影 響  

 

8 . 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

文 。  

 

 

法 例 的 約 束 力  

 

9 . 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對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 第 311 章 )

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現 時 的 約 束 力 沒 有 影 響 。  

 

 

對 財 政 和 人 手 的 影 響  

 

10 . 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會 令 執 法 工 作 增 加 ， 相 關 部 門 會 以 現

有 資 源 執 行 對 汽 車 生 化 柴 油 的 規 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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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經 濟 的 影 響  

 

11 .  建 議 對 運 輸 行 業 及 整 體 經 濟 衹 有 極 小 的 影 響 。  

 

 

對 環 境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影 響  

 

12 .  生 化 柴 油 是 一 種 可 再 生 能 源 ， 提 供 製 造 生 化 柴 油 原

料 的 植 物 ， 可 透 過 光 合 作 用 吸 收 生 化 柴 油 燃 燒 時 釋 出 的

二 氧 化 碳 。 更 多 使 用 生 化 柴 油 ， 代 替 不 可 再 生 的 化 石 柴

油 ， 有 助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， 抑 制 因 溫 室 氣 體 水 平 上 升

引 致 的 全 球 氣 候 變 化 。  

 

13 .  就 改 善 路 邊 空 氣 質 素 的 潛 能 而 言 ， 歐 盟 五 期 柴 油 與

生 化 柴 油 相 若 。  

 

14 .  本 建 議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， 提 供 機 會 以 改 善 環 境

質 素 及 推 廣 使 用 可 再 生 資 源 。  

 

 

諮 詢  

 

15 .  生 化 柴 油 供 應 商 、 石 油 公 司 ， 以 及 代 表 本 港 各 大 柴

油 車 輛 供 應 商 的 香 港 汽 車 商 會 ， 並 不 反 對 規 管 汽 車 生 化

柴 油 的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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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. 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， 我 們 就 相 關 建 議 諮 詢 立

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同 年 六 月 八 日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

會 ， 他 們 都 不 反 對 上 述 建 議 。  

 

 

宣 傳 安 排  

 

17 .  我 們 會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會 在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刊 登 憲 報

後 發 信 通 知 業 界 。  

 

 

查 詢  

 

18 . 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與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 流 動 污 染 源 ) 劉

海 南 先 生 聯 絡 (電 話 ： 2594 6360)。  

 

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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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
《 2009 年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汽 車 燃 料 ) (修 訂 )規 例 》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